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现将 2021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

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21 年 7 月 16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上饶市宏富光伏产业中

心（有限合伙）持有的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泰科技”、

“标的公司”）47.35%股权，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的捷泰科技 3.65%股权。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上市公司持有捷泰科技 51%股权。 

二、业绩补偿承诺基本情况 

（一）补偿概况 

根据公司与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捷泰科技 2021 年

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考虑标的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

费用对业绩承诺及利润考核的影响）分别不低于 21,000 万元、27,000 万元、31,000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79,000 万元。 

标的公司在补偿期间的实际利润数以中国当时有效的会计准则为基础、按承

诺净利润的口径计算，并以公司聘请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意见审核确认的净利润数为准。 



（二）补偿时间及计算方式 

如补偿期间，捷泰科技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则补偿义

务人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应在补偿期间全部届满时按如下方式

确定捷泰科技在补偿期间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并履行补偿义务。在公司 2023 年

年度报告（包括专项意见）披露之日起 10 日内，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应补偿金

额： 

应补偿金额＝（捷泰科技补偿期间各年度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捷泰科技补偿

期间各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捷泰科技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总

和×本次交易支付给上饶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交易对价。 

三、2021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捷泰科技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22,526.5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

实施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432.69 

万元，超过承诺数 1,432.69 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6.82%。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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